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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2月25日

（2015）杭西商初字第4264号
顾子帆：本院受理原告林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归还原告借款及利息损失。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722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2396号

彭星：本院受理原告项静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
23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执民字第2058-1号

孙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中支行与
你和蔡琳枫一案，本院已作出拍卖你公司所有的浙
A8275J车辆的执行裁定书。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杭州国高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杭国高
鉴评2016XH-第MY001号车辆评估报告及杭州市西湖
区人民法院（2015）杭西执民字第2058号执行裁定书。
杭国高鉴评2016XH-第MY001号车辆评估报告载明：
孙建所有的浙A8275J车辆的评估值为307402元。杭州
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5）杭西执民字第2058号执行裁
定书载明：拍卖被执行人孙建所有的浙A8275J车辆。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
报告、执行裁定书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以
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号

章凌萍：本院受理原告许永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5月13日
上午9时45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901号

虞灿贤：本院受理原告杨吾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5月13日
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60号

李海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钱江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5月13日上午9时20分在
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69号

汪志祥、林小萍：本院受理原告虞绍堂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5月
13日上午10时2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52号

杭州万科锦南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陈大玲
诉你定金合同纠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
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
成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
年5月30日9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号

章凌萍：本院受理原告许永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5月13日
上午9时45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号

章凌萍：本院受理原告许永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5月13日
上午9时45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609号

朱钏：本院受理原告吴建春诉你和徐佳文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杭经开商初字第6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659号

许爱娟、罗海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九堡市场专营支行诉被告许爱娟、罗海明、浙江金
丰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65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656号

董宏县、林细莲：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九堡市场专营支行诉被告董宏县、林细莲、浙江金
丰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65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645号

柳晓军、刘蔡娥：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九堡市场专营支行诉被告柳晓军、刘蔡
娥、浙江金丰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

6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658号

董三姆、王彩虹：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九堡市场专营支行诉被告董三姆、王彩
虹、浙江金丰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
6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828号

章凯凯、孙俊：本院受理原告李军诉被告章凯凯、孙
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8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1072号

金龙翔：本院受理原告陈军辉诉被告金龙翔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14日上午9：30于本院三楼九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258号

郑世军、陶呈、浙江聚诚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朱曦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59号

陈乾寅：本院受理原告王春梅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杭萧商初字第3458号

陈维八：本院受理原告李宝林诉被告陈维八、杭州广
建置业有限公司、许承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萧商初字第3458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5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3410号

胡培其：本院受理原告陈如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3
日上午11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043-2号

戚国林：本院审理的原告杭州申通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诉被告浙江银豪建设有限公司、戚国林、刘雄飞、杭州
坤通物资有限公司、魏国锋、陈春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余商初字
第204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058-2号

周婴:原告杭州信义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张浙锋、周婴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205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210-3号

陆志娟、石华东：本院受理原告余自良诉被告陆志
娟、石华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2210号民事判决
书、（2015）杭余商初字第2210-2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372-2号

杭州凯琦大酒店有限公司、杭州凯琦照明工程有限
公司、祝正根、孔水凤：原告杭州农信担保有限公司诉被
告杭州凯琦大酒店有限公司、杭州凯琦照明工程有限公
司、祝正根、孔水凤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2372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塘商初字第602-2号

林美萍：本院受理原告钱建华诉被告林美萍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余塘商初字第60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塘商初字第601-2号

楼永平、林美萍：本院受理原告钱建华诉被告楼永
平、林美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5）杭余塘商初字第601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塘商初字第988号

叶云天:本院受理原告闻云诉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余塘商
初字第98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318号

唐海军、李明华：本院受理原告胡建英诉被告唐海
军、李明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公民代理须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至法院
请求：1、判令被告唐海军归还原告借款300000元、支付
律师代理费18000元、支付利息87600元（自2014年10月
20日起至2016年1月8日），并按月息2%计算至实际归
还全部借款为止；2、判令被告李明华对上述金额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
18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登法庭开庭
审理。被告如逾期不答辩将视为其自愿放弃诉讼权利，
如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可以缺席审理并缺
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03号

徐小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桥支行诉被告徐小明、俞连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5月27日9时，
组成合议庭，在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9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112号

鲁火根、周杏素：本院受理原告俞江明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112号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一、被告鲁火根归还原告俞江明借款60000元；二被告鲁
火根支付原告俞江明以借款本金60000元为基数，自
2015年6月14日起至借款实际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昨率计算的利息；上列一、二项，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俞江明的
其他诉讼请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第149号

章晓英：本院受理原告袁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
内。本案定于2016年6月2日下午14时在本院审判大楼
第2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781号

陈召君：本院受理原告章银兵与被告朱江炜、陈召君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等。原告章银兵诉请：
1、判令被告朱江炜归还原告借款155000元，并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
行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3、被告陈召君
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将于2016年5月20日上
午9时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十八号法庭公开
审理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181号

刘力军：本院对原告杨建蓉诉被告刘力军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富
商初字第31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056号

吴利芳：本院对原告陈明雅诉被告羊力法、吴利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富商初字第3056号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一、被告羊力法归还原告陈明雅借款本金200000元，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吴利芳对上述款
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令法》
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4300元（预缴5050元），由被告羊力法、吴利
芳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及诉讼费用缴纳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973号

周振叶：本院受理原告李田锋与被告周振叶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证据材料。原告李田锋诉请：1、要求被告周振叶
归还借款35000元；2、要求周振叶支付以35000元借款本
金为基数，自起诉日2015年11月24日起至实际付清日
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
算的逾期还款利息；3、要求周振叶承担本案受理费。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将于
2016年5月26日上午10时在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二
十一号法庭公开审理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082号

王强：本院对原告方小龙诉被告王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富商初
字第3082号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王强归还
原告方小龙借款本金2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付清；二、被告王强支付原告方小龙代理费2000元，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被告王强支付原
告方小龙公告费6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
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令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75
元，由被告王强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用缴纳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451号
徐献昌、柳兰英：本院受理原告陆中民诉被告徐献

昌、柳兰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5月30日
上午9：00（遇法定假期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601号

许璐君：本院受理原告许路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
内。本案定于2016年6月2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审
判大楼第二十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2805号

郑丰伟、裘秀群：本院对原告钱凤英诉被告郑丰伟、
裘秀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杭富商初字第28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一、被告郑丰伟、裘秀群归还原告钱凤英借款本
金2221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
告郑丰伟、裘秀群支付原告钱凤英借款利息47231元，自
2015年9月1日起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借款利息（其
中借款本金203000元，以月利率16.60‰为计算标准；其
中借款本金19100元，以月利率15‰为计算标准），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被告郑丰伟、裘季群
支付原告钱凤英公告费6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付清。四、驳回原告钱凤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340元（预缴5458
元），由被告郑丰伟、裘秀群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用缴纳通知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2809号

羊国林：本院对原告赵牡丹诉被告羊国林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富
商初字第28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羊国
林归还原告赵牡丹借款本金4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受理费800元，由被告羊国林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用缴纳通知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133号

邵君、章晶晶：本院对原告张海峰诉被告邵君、章晶
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富商初字第31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一、被告邵君、章晶晶归还原告张海峰借款本金20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邵君、章
晶晶支付原告张海峰借款利息（自2015年9月18日起至
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按照月利率5‰计算），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300元，由被告邵君、章晶晶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用缴
纳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407号

盛树龙：本院受理原告韩利琴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
内。本案定于2016年5月26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审
判大楼第二十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141号

曹杰：本院受理原告赵荔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告
同时向你送达开庭传票，本院定于2016年5月20日9时
15分，在杭州市富阳区法院第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413号

浙江应氏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东洲综
合码头建设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应氏物流有限公司仓储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告同时向你送达开
庭传票，本院定于2016年5月16日9时，在杭州市富阳区
法院第1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新商初字第852号

汪会良、汪小青：本院受理原告李峰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
杭富新商初字第852号民事判决书如下：1、被告汪会良、汪
小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李峰借款本金
人民币2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5年3月29日起至还清
日止按月利率20‰计算。其中，至2015年9月28日为2400
元）；2、被告汪会良、汪小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
付律师费2000元。本案受理费410元，减半收取205元，由
被告汪会良、汪小青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048号

蒋正明：本院受理原告周玉成诉被告蒋下明股权转
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诊法赂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04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944号

戴国新、周洪达、陈苏、李德林、董苏群：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金茂钢结构有限公司诉被告戴国新、周洪达、陈
苏、李德林、董苏群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5月24日9时，在
本院10号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001号

富阳弘威贸易有限公司、周宇、周洪达、朱加庆、陈
苏、李德林：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金茂钢结构有限公司诉被
告富阳弘威贸易有限公司、周宇、周洪达、朱加庆、陈苏、
李德林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
庭，定于2016年5月24日14时，在本院10号法庭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380号

富阳市东洲街道绍城苗木场、徐筱吾、巫斌、唐晓萍、富
阳天隆电动车有限公司、曾伟桃、陈梅琴、富阳吉锋五金制
造有限公司、华红琴、汤春生、盛峰：本院受理原告富阳市阳
光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富阳市东洲街道绍城苗木场、徐筱
吾、巫斌、唐晓萍、富阳天隆电动车有限公司、曾伟桃、陈梅
琴、富阳吉锋五金制造有限公司、华红琴、汤春生、盛峰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
年5月24日9时，在本院10号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淳商初字第1528号

严少青：本院受理原告余秀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淳商初
字第15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严少青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余秀华借款50000元并支
付该款自2015年6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5.6%
计算的逾期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1182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严少青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杭淳商初字第1741号

程新会：本院受理原告余志理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淳商初
字第17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程新会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余志理借款70000元。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0元，公告费650元，
由被告程新会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杭淳商初字第1771号

夏小兰：本院受理原告卢苏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淳商初字第
17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夏小兰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卢苏娟借款3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
夏小兰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883号

象山蓬莱装璜建材市场有限责任公司、宁波市玖融
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潘亦丹、叶盛：本院受理原告华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东
商初字第28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256号

章玉明、杨荣辉：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华安担保有限公
司与被告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3256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273号

林金雪：本院受理原告邬烈军与被告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
东商初字第327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352号

杨志华、鲍灵君：本院受理原告包国忠与被告杨志
华、鲍灵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
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
335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